
第五部分(中学), P.1 

 

直资中学的会计安排及  

如何构成滥用津贴  
 

 

 加入直资计划的学校须备存以下的独立账目- 

 

(a) 有关政府资助部分的收支（即直资津贴）；及  

 

(b) 有关非政府资助部分的收支，如学费。  

  

 

政府津贴  

 

2. 校方须在账目内列明所有政府津贴。只有作教育用途的开支项目（第五部

分 (中学)，附件），方可记入政府津贴账目内。如校方支出少于政府发放的津

贴，应保留余款，在未来数年，把余款用在学校教育方面。  

 

 

非政府津贴  

 

3. 至于政府津贴以外的收入，例如学费收入、交易活动等，校方则应另行记

录。  

 

 

经审核的账目  

 

4. 学校每年均须呈交经审核的账目，供政府审核，这些账目包括- 

 

(a) 校董会主席报告/校监报告  

 

(b) 核数师报告  

 

(c) 有关政府资助部分的收支帐  

 

(d) 有关非政府资助部分的收支帐，例如学费收入、交易活动等  

 

(e) 资产负债表  

 

(f) 各项账目的备注  

 

 

滥用津贴  

 

5. 如出现下列情况，教育局会采取行动- 

 

(a) 非牟利学校分派利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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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学校将政府的津贴用于未经批准的支出项目；  

 

(c) 学校的水平低于第六部分(中学)所载的规定；及  

 

(d)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有理由相信校方有意从事非教育事务。  

 

 

6. 如学校在接获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的警告后仍有滥用津贴的情况，教育局常

任秘书长可能会停止该学校的津贴，使其丧失直资学校的身份。  

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applicable-to-primary-secondary/direct-subsidy-scheme/index/ss-section_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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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资助津贴的认可开支项目一览表1
 

 

 

广告费  

 

核数费  

 

银行收费  

 

银行利息及透支利息  

 

庆祝及娱乐费  

 

清洁物料  

 

可消耗物品  

 

课程发展  

 

折旧  

 

员工训练的支出  

 

聘请辅助教学人员的支出  

 

课外活动  

 

救护设备  

 

燃料及电力  

 

差饷及地租  

 

火险、偷窃保险、公众责任保险及雇员赔偿保险  

 

供学生阅览的图书馆书籍  

 

长期服务金／遗散费(根据《雇佣条例》的规定) 

 

报纸及杂志  

 

非教学人员薪金  

 

邮费及印花税  

 

印刷及文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不适用于高于标准的设施，如游泳池、校巴等的折旧、维修及营运开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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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品  

 

就法律、建筑或类似性质的重要事宜征询专业人士意见所需的费用  

 

教学及非教学人员的公积金供款  

 

维修  

 

提供予没有资格参加其他计划的员工的退休或死亡福利，但不得超过有资格参

加其他计划(例如：公积金计划)的同类员工所应得的福利  

 

体育活动支出  

 

教师用课本及地图等  

 

教学人员薪金  

 

电话  

 

纯为处理校务所需的运输及交通费，不包括来往家校所需的费用  

 

特约嘉宾讲者的车马费、膳食费或茶点费  

 

水费  

 

以学校名义送花圈、花篮及同类致意物品  

 

教育方面的杂项开支  

 

 

[注：过往获教育局特别批准的偿还贷款及贷款利息，亦可记入政府经费帐。] 

 


